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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

《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修訂建議《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修訂建議《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修訂建議《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修訂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告知各委員，政府建議修訂《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

(該條例 )(第 56 章 )及《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該規例），以消除

現行收費安排含糊之處，並作出輕微的技術性修訂。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該條例旨在管制鍋爐及壓力容器的使用及操作作出，以

及訂定舉行意外研訊的條文。該條例規定在其管制範圍內的鍋爐

及壓力容器，須在合格人員直接監管下才可操作，該人員必須持

有由鍋爐及壓力容器監督 (監督 )發給的合格證書的。

3. 在下述情況下，任何人經向監督提出書面申請並繳交訂

明的費用，便可獲發合格證書：

(a) 他已向監督出示證據，令監督信納向他發出合格證書是
適宜的，以及令監督信納他具備操作有關級別及類型的

鍋爐及壓力容器的經驗；或

(b) 他已令監督所委任的主考員信納他具備 (a)項所列的資
格。

根據該規例第 18 條，按照 (a)及 (b)項發給合格證書的訂明費用分
別為 330 元及 610 元。

4. 當局上次在一九九七年檢討有關費用及收費時，前立法

局的助理法律顧問曾指出，根據該條例及規例，向鍋爐及蒸汽容

器操作員發給和批署合格證書時收取費用的安排，存有含糊之

處。儘管如此，前立法局內務委員會支持當時的費用調整建議，

條件是政府須檢討有關條文。我們檢討有關條文後，認為需要修

訂該條例及規例。有關的修訂建議載列於下文。



建議修訂及理由建議修訂及理由建議修訂及理由建議修訂及理由

5. 政府可根據該條例第 6(1)及 6(3)條，就發給合格證書收取
費用。根據立法原意，有關費用不可退還，但這原意並無在該條

例中清楚列明。因此，申請人可就現行條文爭辯，指政府只可在

申請人獲發給合格證書後，才收取費用，亦即倘若申請失敗，已

收取的費用可獲退還。我們須修訂該兩條條文，以清楚列明，根

據該兩條條文收取的費用不可退還。

6. 該條例第 6(1)(b)條把 "examiner"翻譯為 "檢驗師 "並不恰
當，現建議把中文譯本修訂為 "主考員 "。

7. 根據該規例第 18(1)條，申請發給證書費用為 330 元。雖
然法例並無清楚列明，但立法原意是，上述費用包括了根據該條

例第 6(3)條發給新證書或批署現有證書所需的行政費。但根據法
律意見，由於該規例沒有明文規定，該規例會被詮釋為，批署現

有證書的費用只可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17C(3)條 1，收回所

訂明的收費，即 140 元。為免混亂起見，現須修訂該規例第 18(1)
條，以澄清該條文所訂明的費用 (330 元 )適用於發給新證書或批
署現有證書。

8. 該規例第 18(2)條規定，任何人在接受考試之前，均須繳
付費用 610 元。這項費用原是用以支付考試費及發給或批署證
書。可是，該條規例可被誤解，指所收取的費用是用以支付行政

費及考試費，倘若申請人未能通過考試，則可獲退還行政費。因

此，當局須作出修訂，以澄清這種情況。

9. 為避免申請人在已編定的考試中缺席，申請人為考試所

繳付的費用可被沒收。這項安排已在發給申請人的指引及考試大

綱中列明，但該條例及規例並沒有清楚列明，申請人如在考試中

缺席，當局可沒收考試費。因此，現須修訂法例，使上述安排成

為正式的安排。

10. 該條例及規例的有關條文現載於附件，以供委員參考。

                                             
1 《公共財政條例》第 17C(3)條規定-

"凡條例規定或授權由公職㆟員在任何證明書、授權書、同意書、牌照、許可證或豁免書㆖
作任何改動、移轉、批署或增補，則獲得公職㆟員辦理㆖述事項，須繳付法例訂明的費用，

如法例並無訂明，則須繳付由財政司司長藉憲報公告訂明的費用。"



對人手及財政的影響對人手及財政的影響對人手及財政的影響對人手及財政的影響

11. 建議的修訂屬技術性質，對人手及財政並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2. 建議的修訂屬技術性質，對經濟並無影響。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13. 我們已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及其轄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

委員會，兩會的委員均支持建議的修訂。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14.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向立法會提交建議的修訂。有

關的修訂，經立法會通過後將即時生效。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

《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有關條文《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有關條文《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有關條文《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的有關條文

I.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

第 6 條 合格證書

(1) 監督可在接獲申領合格證書的書面申請並在收到訂明費用
後，向任何已辦妥以下事項的人發給合格證書─

(a) 已向監督出示證據，令監督信納向他發出合格證書是適
宜的，以及令監督滿意他對操作所有級別及類型的鍋爐和

蒸汽容器，或對操作合格證書所指明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

蒸汽容器，或對操作此兩者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經驗；或

(b) 已令監督所委任的檢驗師信納，向他發出合格證書是適
宜的，以及令此等檢驗師信納他具備資格操作所有級別及

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或操作合格證書所指明的級別或

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或此兩者 (視屬何情況而定 )。

(2) 每份合格證書均須符合訂明格式，並須證明 (視屬何情況而定 )
獲發合格證書的人─

(a) 有足夠能力操作所有級別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以
及操作其輔助設備；或

(b) 有足夠能力操作該證書所指明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
容器或此兩者，以及操作其輔助設備。

(3) 凡監督信納獲其發給合格證書證明有足夠能力操作某指明
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或此兩者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
人，有足夠能力操作所有級別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或監督

信納除操作該證書所指明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外，該人

尚有足夠能力操作另一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監督可在

收到訂明費用後，在該證書上據此作出批署，或向該人發出新的

合格證書。

第 65 條   規例

(1) 監督可藉規例而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



(a) …
(b) …
(c) 費用。

II. 《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鍋爐及壓力容器規例》

第 18 條 費用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就合格證書而須繳付的費用為$330。

(2) 任何人在每次為發給或批署合格證書而接受考試之前，均須
繳付費用 $610；凡於作出該項考試後監督決定發給或批署合格證
書，則無須就該合格證書或該合格證書的批署 (視屬何情況而定 )
繳付任何費用。


